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高 工 校 友 教 育 事 務 基 金 會    函 

                                  機關地址：嘉義市彌陀路一七四號 

                                                        電    話：（05）2719277 

                                                        聯 絡 人：張志銨 0963-539359 

受文者：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111嘉工校友基金字第001號 

附件：財團法人嘉義高工校友教育事務基金會110學年度第2學期清寒獎學金申請公告(附件一) 

          財團法人嘉義高工校友教育事務基金會110學年度第2學期清寒獎學金申請表(附件二)。 

          財團法人嘉義高工校友教育事務基金會助學金申請表(附件三) 
 

主旨：檢送本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清寒獎學金申請公告、清寒獎學金申請表、助

學金申請表，敬請公佈週知。 

  

說明： 

1. 依據本會第五屆第 3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決議辦理。 

2.本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清寒獎學金：申請公告(如附件一)，申請表(如附件

二)，敬請母校協助適時公佈予全校師生知悉，期使在校學弟妹(含日校、進

修學校)如期提出申請，俾便本會順利完成相關作業，不勝感激。 

3.本會清寒獎學金申請日期為：111年 3月 15日～3月 31日止，申請書請至校

友會網站（網址：２１０．７０．９．４）下載使用。 

4.申請書填妥後，連同 110學年度第１學期成績證明單（正本或影本加蓋教務

處章）、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銀行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於申請截止

日前，直接投遞於校友基金會館信箱內或函寄本會收（會址：嘉義市彌陀路

174號 行政大樓 4F 校友基金會館）即可。 

 

 

 

 

 

 

 

 

 

 

 

 

 

正本：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副本：  
國立嘉義高工職業學校 111/02/17

1110001203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高 工 校 友 教 育 事 務 基 金 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清寒獎學金申請公告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高 工 校 友 教 育 事 務 基 金 會 獎 學 金 申 請 辦 法 

一、 依據財團法人嘉義高工校友教育事務基金會第五屆第 3次董事暨監察人會

議決議辦理。 

二、 清寒獎學金名額：日校最高二十三名、進修學校最高二名，全部名額最高

共二十五名。 

三、 清寒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四、 申請資格： 

凡屬本校暨進修學校在籍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以上，無任何一科不

及格，操行甲等、體育七十分以上（進修學校學生免體育成績），家庭經濟

確屬清寒者(需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如交附

村、里長開立之清寒證明者，不予列入審查)。附註：本獎學金之發放不受

是否有請領其他項獎學金之限制。 

五、申請書填妥後連同當學期成績證明單正本、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

銀行或郵局存簿封面影印本，於申請截止日前直接投遞於校友會館信箱內

或函寄本會收（會址：嘉義市彌陀路 174號 行政大樓 4F 校友會館）。 

六、 申請日期： 

上學期為：10月 1日至 10月 15日止。下學期為：3月 15日至 3 月 31 日止。 

七、 頒發方式：申請件由基金會資深董事會議審查之，獎金於審查通過日起 15

日內直接撥入獲獎者提供之銀行或郵局帳戶。獲獎名單將刊登於「校友年

刊」以示徵信。 

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註：如有特殊情形時，第 26~35位申請者之獎學金減半發放。 

清寒獎學金申請表，請至網址：210.70.9.4 

校友會網站下載使用。 
 

附件一 



財團法人嘉義高工校友教育事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表 

一、 依據財團法人嘉義高工校友教育事務基金會第五屆第 3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決議辦理。 

二、 清寒獎學金名額：日校最高二十三名、進修學校最高二名，全部名額最高共
二十五名。 

三、 清寒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四、 申請資格： 

凡屬本校暨進修學校在籍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以上，無任何一科不及
格，操行甲等、體育七十分以上（進修學校學生免體育成績），家庭經濟確屬
清寒者(需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如交附村、里長
開立之清寒證明者，不予列入審查)。附註：本獎學金之發放不受是否有請領
其他項獎學金之限制。 

五、申請書填妥後連同當學期成績證明單正本、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銀行
或郵局存簿封面影印本，於申請截止日前直接投遞於校友會館信箱內或函寄本
會收（會址：嘉義市彌陀路 174號 行政大樓 4F 校友會館）。 

六、 申請日期： 
上學期：10月 1日至 10月 15日止。下學期：3月 15日至 3月 31日止。 

七、 頒發方式：申請件由基金會資深董事會議審查之，獎金於審查通過日起 15日
內直接撥入獲獎者提供之銀行或郵局帳戶。獲獎名單將刊登於「校友年刊」
以示徵信。 

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附註：如有特殊情形時，第 26~35位申
請者之獎學金減半發放。 

……………………………………………………………………………………………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高 工 校 友 教 育 事 務 基 金 會 

110度第 2學期清寒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名： 性別：□男□女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機： 

科別：     科 

班級：   年  班 
 住址： 

請附：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成績單 

學業成績  審 
 
查 
 
意 
 
見 

 

 
操行燈號總分  

體育成績  

  存款儲簿戶名：        帳號：     -     （附封面影印本） 

 

申 請 學 生 簽 名：                
 

申請學生家長簽 名：                     蓋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日

附件二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高 工 校 友 教 育 事 務 基 金 會 

憑  證  用  紙 

憑證編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事由） 

 
助學金 

百萬 拾萬 萬 仟 百 拾 元  

       

        

經 手 人 
驗 收 或 
證    明 

保   管 會   計 執行長 董 事 長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高 工 

 校 友 教 育 事 務 基 金 會 
助  學  金  申  請  表  

 事  由：(內容請註明被推介學生就讀班級、姓名、聯絡電話) 
 

 

 

 

 

 

 

 

 

 

 

 

 

內容請推介人親自書寫 

推介人簽章  
建議發給 

助學金額 
新台幣：        元整 

核定金額  新台幣：        元整 執行長  

具領人：               (被推介者簽名) 

請提供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銀行或郵局存簿封面影印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三 


